
附件 3-1

电力业务许可告知承诺书
(供电类一一一般供电企业用)



行政许可机关的告知

根据《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行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告

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)) (国能发资质 (2021J 37 号) ，行

政许可机关就一般供电公司告知承诺制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

(供电类)行政许可事项告知如下。

一、审批依据

1. ((行政许可法》

2. ((电力法》

3. ((优化营商环境条例))(国务院令第 722 号)

4. ((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))(国务院令第 196 号根据 2019

年 3 月 2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

订)

5. ((电力监管条例))(国务院令第 432 号)

6. ((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))(国家电监会 9 号令经国

家发展改革委 2024 年第 11 号令修订)

7. ((供电营业区划分及管理办法))(国家续做蝇飞
f心， \.......，往r'年第 19 号令) I~. JtI
i垂晤唱'陆、公主主

二、法定条件 ~kt:1' 飞

1.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(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4换防隶属
关系由其法人企业提出申请) ;



2.具有保障该地区用电需求的供电能力;

3.具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资金、场所、设施和技术手段;

4.具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专门技术与业务人员、管理制

度、技术标准;

5.具有与该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电网改造和发展

规划;

6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三、电力社会普遍服务义务

为促进电力市场的健康、有序发展，供电企业在从事供电

业务经营活动中，应遵守国家有关电力社会普遍服务义务的规

定和标准。如违反有关规定?将接受能源监管机构依法作出的

行政处罚和相关惩戒。

1.执行电力市场规则，遵守商业道德?优质服务、诚实信

用。

2.承担电网安全责任，服从电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，按

照国家、电力行业和地方相关标准提供安全、可靠也足 4监应。
3按照时见机叫普遍服务段海域

人能够以普遍可以接受的价格获得最基本的仁幸运会.~
l.~ 毛 V→电 J

获得国家规定的成本补偿。史知'

4.全面贯彻落实经国务院同意印发的《国家文烹剖午毕矿国

家能源局关于全面提升"获得电力"服务水平持续优化用电营

商环境的意见>>(发改能源规 [2020 J 1479 号) ，实现居民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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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和低压小微企业用电报装"三零"服务、高压用户用电报装

4三省"服务，用电营商环境持续优化。不得对用户受电工程

进行"三指定"。

5.按照供用电合同规定的数量、质量、时间、方式，连续

向用户提供合格、可靠的电能。

6.向非市场经营主体提供保底供电服务。在售电公司无法

为其签约用户提供售电服务时?直接启动保底供电服务。

7.为市场经营主体提供公平的电网接入服务、供电服务及

增值服务，不得干预用户自主选择售电公司。

五、应妥善保存以备核查的材料

告知承诺制申请电力业务许可证(供电类)相关业务的?

应当具备能够支撑许可条件的材料(申请许可时免于提交，但

应妥善保存以备核查)。

(一)新中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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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企业最近 2 年的年度财务报告;成立不足 2 年的，企业

成立以来的年度财务报告。

2.企业性质、组织机构、人员构成及数量、主要技术业务

人员资格企业(企业生产运行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安全负责

人、财务负责人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或岗位培训合格证书、

任职文件) ，申请人为其下属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提出申请

的，提交下属不具备法人资格企业的情况)。

3.电源容量及分布、供电网络及负荷分布图。

4.设立的供电营业分支机构及其相应的供电营业区域概况。

5.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电网改造与发展规划。

6.技术业务的规章制度，保证安全生产必需的基础设施、

工机具、计量、试验、调度、通讯及交通运输装备情况。

7.供电营业区双边达成的划分协议。

8.供电项目符合环境保护有关规定和要求的材埠~生
，飞主 ~JJI

态环境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或符合絮阴伊~可

规定和要求的其他形式合法材料(实际建设规制夺每 jttZ

模要求)今 2、
(二)许可事项变更一供电营业区范围变更-. -

1.企业问自主达成的供电区域变更协议。

2.供电区域范围扩大或缩小对应的供电营业区分支机构及

区域概况。

(三)登记事项交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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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涉及营业执照相关信息的变更

法定代表人、住所、申请人名称(法人企业名称)、登记

名称(下属非法人企业名称)变更的，需具备变更后的营业执

日召

2.供电营业分支机构变更

供电营业分支机构变更的相关材料。

3.主要设施设备情况变更

供电线路长度、供电设备容量变更的具体材料。

(四)许可证延续

涉及许可条件保持的财务、人员要求等材料。

(五)许可证注销

与注销事由相应的材料。

六、办理程序

(二)受理

行政许可机关对申请人提交材料进行审查(含网络核验) ，

如涉及供电营业区的设立、变更，会同省级电力管理部门进行

审查。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予以受理，并出具受

理单。受理前申请人有合理理由的?可以撤回承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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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审查与决定

行政许可机关根据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书和申请材料，

受理后当场作出许可决定。

(四)信息公开

行政许可机关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后 7 日内 7 通过对外服务

场所、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开许可决定、申请人的承诺书，接受

社会监督 7 及时处理对有关告知承诺的投诉和举报。

七、事中事后监管

监管、

八、法律责任

1.行政许可机关在审查中发现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

虚假申请材料的，按照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八条规定，不予

受理或者不予许可，并给予警告;情节严重的?一年内不再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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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其许可申请。

2.行政许可机关在核查或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的，对

采用隐瞒或欺骗等手段取得许可的，依法撤销许可决定?并按

照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一条规定?给予警告，

处一万元以下罚款;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，责令其限期整改，

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法撤销相关许可决定。

曾作出虚假承诺的?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。

3.拒绝或者阻碍行政许可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，按照

《电力监管条例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，责令其改正;拒不改正的，

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直接负责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;构成犯罪的，依单祖持地事

责任。

4.不实承诺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行政许可机关:国家能源局江苏监管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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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的承诺

本单位就申请的登记事项变更 1行政许可事项?现作出下

列承诺:

(一)所填报和提交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(二)已经知晓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。

(三)本单位符合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。

(四)本单位能够按时提交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，

并愿意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。

(五)本单位愿意承担虚假承诺、不实承诺、违反承诺所

造成的损失和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。

(六)所作出的承诺是本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日期: 2026 年 06 月 12 日

l 注:行政许可事项填写内容包含章 rr申请、 ì'F可事项变更、登记事项变更、许可证延续、许可证注销、许可证
补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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